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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

申訴人：林〇〇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〇年〇月〇日 

身分證明文件號碼：〇〇〇 

服務措施學校及職稱：基隆市〇〇國民小學教師 

住居所：〇〇〇 

 

送達代收人：〇〇〇 

地址：〇〇〇 

 

原措施學校：基隆市〇〇國民小學 

 

申訴事由：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民國〇年〇月〇日〇號函，性別平等事件第〇號案申復審議決定「申

復駁回」，向本會提起申訴。本會評議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 

申訴不受理 

 

理由 

一、依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第 34 條第 1 款：「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或主管

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，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依下列規定提起救濟：

一、公私立學校校長、教師：依教師法之規定。」，教師法第 42 條第 1 項：「教師對學校

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向各級教師申訴

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」，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稱評議準則）

第 3 條第 1 項：「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

權益者，得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」等之規定，申訴人因不服措施學校所為之行政措施，

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，據以於法定期間提出申訴，合於申訴要件。惟另依評

議準則第 25 條：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：一、………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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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措施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。……六、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

實重行提起申訴。……八、其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。」之規定，教師

認其權益因學校所為之行政措施而受損害，於法定期間提出之申訴雖於法有據，但其申

訴事由不得有前開條文規定之事項，方得為後續之評議決定，合先敘明。  

二、經查本案係申訴人因涉及校園性平事件第〇號案，措施學校依法對其作成解聘與終身不

得聘任為教師，並溯及至原處分送達之次日（按 106 年 11 月 30）生效之處分，並報請主

管機關基隆市政府核定後，依措施學校告知於法定期限內，提出第二次申復救濟被駁回

後，不服該申復審議決定之訴。 

（一）申訴人於民國〇年〇月〇日接獲措施學校〇號函（以下簡稱〇號函）通知，「…經

本校調查確認有性騷擾行為，符合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情形，應予解聘且

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，並溯及至原處分送達之次日（按 106 年 11 月 30）生效，併檢

送…性別平等教育事件第〇號校安事件調查報告書 1 份，…本解聘處分在基隆市政

府核准前，乃法定生效要件尚未成就之處分，屬學校有關教師個人措施之一種，…

台端如對上開處理結果不服，依性平法第 32 條第 1 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

十日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。」，遂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

提起申復，並於同月 29 日、11 月 01 日，分別提出申復程序發言、補充說明書與申

復補充理由書各一份等，以為救濟。措施學校於民國〇年〇月〇日，以〇號函（以

下簡稱〇號函），告知申訴人申復駁回。該校另於民國〇年〇月〇日以〇號函（以

下簡稱〇號函）通知申訴人，因其「…涉及本校性別平等教育事件第〇號案，有教

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情形，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，並溯及至原處

分送達之次日（按 106 年 11 月 30）生效一案，業由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核定，請查

照。」。據此，措施學校作成解聘申訴人之決議，於報請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核准

前，函知申訴人該行政處分與權益救濟之途徑，併後續申復駁回、依規定報主管機

關核准解聘處分、函告申訴人申復審議決定及基隆市政府核定解聘處分等行政作為，

尚無違誤法令之處。 

（二）惟措施學校前開〇號函「…依性平法第 32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台端如對本案處理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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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服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申復。」，與

該校〇號函內容「…依性平法第 32 條第 1 條第 1 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

日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復。」，皆告知申訴人得於法定期限內

向學校提起申復救濟，兩者自相矛盾互為抵觸。爰〇號函「…本解聘處分在基隆市

政府核准前，乃法定生效要件尚未成就之處分，屬學校有關教師個人措施之一種，…

台端如對上開處理結果不服，…」之處分，既為法定生效要件尚未成就之處分，則

係屬性平法第 31 條第 3 項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，自

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，並將處理之結果，以書

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」之處理結果，措施學校以書面

載明事實及理由併得依性平法第 32 條第 2 項權益救濟途徑之通知，於法有據並無違

誤。然〇號函「…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情形，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

為教師，並溯及至原處分送達之次日（按 106 年 11 月 30）生效一案，業由主管機關

基隆市政府核定，…」，係行政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對申訴人之法定生效要件已成

就之解聘處分，已非前揭性平法第 31 條第 3 項所指稱之處理結果，自無同法第 32

條第 1 項權益救濟途徑之適用。措施學校於〇號函有關主管機關基隆市政府核定已

經核准之解聘處分，併得依法再度提起申復救濟之通知，明顯違反性平法與相關法

令之規定，已非屬具法律效力之行政作為。 

（三）性平法有關救濟之規定，除第 32 條第 1 項之外，尚有同條文第 2 項：「前項申復以

一次為限。」，第 3 項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

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、新證據時，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。」，同法

第 33 條：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於接獲前條學校或主管機關重新調查之要求時，應

另組調查小組；其調查處理程序，依本法之相關規定。」及 34 條第 1 款：「申請人

或行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，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

內，依下列規定提起救濟：一、公私立學校校長、教師：依教師法之規定。」等皆訂

有明文。爰本案申訴人於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提起之申復，已經措施學校以〇

號函告知申復駁回，則其申復救濟已無性平法第 32 條第 3 項與第 33 項之適用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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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第 32 條第 2 項之拘束，不得重為申復之訴。但仍有第 34 條第 1 款之適用，得於

法定期限內依教師法有關規定提起救濟。易言之，申訴人所涉該校性別平等教育事

件第〇號案後續之救濟，已無申復途徑之適用，而應依教師法第 42 條第 1 項與評議

準則第 3 條第 1 項等規定為之。據此，措施學校於〇號函所載之權益救濟告知，除

違反性平法第 32 條第 2 項之外，亦不符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6 款：「表明其

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、期間及其受理機關。」之規定，致

令後續申訴人據以所為之申復與措施學校之申復審議決定，皆為於法無據之不存在

作為與措施。 

三、本案不受理評議決定係肇因於措施學校未能依法行政，於〇號函所為之違誤法令救濟週

知所致，該校應當全責。 

（一）措施學校先告知申訴人違誤法令之救濟途徑而不察，次於申訴人提起申復後，委由

第一次審議的相同委員，作出於法無據的審議決定書，復於回復基隆市政府 111 年

1 月 11 日基府教前參密字第 1110002125 號函所檢陳之措施說明書，因受前述於法

無據之申復審議書於法未求甚解，甚至予以曲解之法規引用誤導，援引教育部 101

年 4 月 9 日臺訓（三）字第 1010039771 號函等內容，刻意將主管機關核定之法定生

效要件已成就之解聘處分，自我違誤曲解等同於法定生效要件尚未成就之處理結果，

而認申復乃為合法之救濟途徑，以為其明顯於法違誤而仍不自知之行政作為辯解。 

（二）尤有甚者，該措施說明書：「…4、按…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

席會議決議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有關行政處分之要件，…與經主管機關核定之『處理

結果』係同一份解聘處分，惠請貴會將前後 2 份申訴案併案處理為宜。」等等之述，

除前開將行政處分與處理結果混為一談之外，尚越俎夸談指導本會將合於法律要件

並已評議完峻，由主管機關於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以基府教前參密字第 1110209210

號函寄送申訴人評議決定書在案之訴，與該校未依法行政之措施，而生於法無據不

存在之申復駁回案，兩案評議宜併案處理之管蠡謬見，簡直匪夷所思並已嚴重悖離

應符之法制作為。 

（三）另本案申復審議委員因其專業而受委託，並已完備法定申復程序作成決定書，交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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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學校轉知申訴人在案。當該校再度委請審議違法申復之際，卻未能給予專業建

議指出於法違誤之處，即時補正解決問題。而竟似未諳法令般的再為審議，作出於

法無據不應存在之決定書，其於法未求甚解，甚至予以曲解之法規引用內容，並為

措施學校借用載於措施說明書，而生有違法制謬誤之述，亦有損其專業角色與作為。 

本案因措施學校未踐履公正作為義務之正當行政程序，與違誤法令之行政作為，已有損

及申訴人救濟權益之虞，不符行政程序法第 8 條：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，

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。」之規定，並造成行政資源浪費。而申復審議委員於本

案之專業角色與作為，亦有爭議之處，皆應予嚴肅指陳，一併敘明。 

四、本件申訴不受理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5 條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華民國 111 年 03 月 11 日 

如不服本評議決定，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

起再申訴。 

 


